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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臺南市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

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特定地

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 

第 2 次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B1 第三會議室 

參、主持人：本部營建署林組長秉勳 

記錄：馮景瑋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討論事項：  

決議： 

臺南市政府依據行政院「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以下

簡稱輔導方案）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編號 1：機零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一廠等 4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1）、「編號 2：雅邦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2）、「編號 3：永傳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化廠」（以下簡稱編號 3）、「編號 4：織巧實業

有限公司等 4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4）、「編號 5：明豐國際興業

有限公司等 5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5）、「編號 6：麒宏食品工業

有限公司等 4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6）、「編號 7：凱田實業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編號 7）、「編號 8：驊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 家

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8）、「編號 9：奇紘企業社等 13 家廠商」（以

下簡稱編號 9）、「編號 10：仲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編號

10）、「編號 11：東周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2 家廠商」（以下簡

稱編號 11）及「編號 12：亮泉工業有限公司、鋒美有限公司等 2

家廠商」（以下簡稱編號 12）等 12 區特定地區土地擬由特定農業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請臺南市政府補充下列資料，於收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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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紀錄 4 週內完成並函送本部營建署，以召開第 3 次行政程序審查

專案小組會議： 

一、請臺南市政府補充「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宜維護農地總

量影響情形及其因應對策」及「處理未登記工廠之配套措施」

等相關說明。 

二、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 

(一)編號 1及 4等 2 區特定地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5 年 9

月 23 日農企字第 1050236442 號函（如附件 1）及臺南市政府

確認周邊均屬優良農地。 

(二)其餘編號 2等 10 區特定地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5 年

6 月 22 日農企字第 1050221747 號函（如附件 2）及前開 105

年 9 月 23 日函確認周邊非均屬優良農地。 

三、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條件： 

(一)編號 6 特定地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前開 105 年 9 月 23

日函及臺南市政府確認不符合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條件。 

(二)編號 2、8、9 及 10 等 4區特定地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開

105 年 9 月 23 日函示相關補正事項，請臺南市政府配合辦理。 

(三)其餘編號 3等 7 區特定地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前開 105

年 9月 23日函同意確認符合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條件。 

四、本案是否符合輔導方案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編號 2、

5、7、8、9、10 及 12 編號等 7 區特定地區內部分廠商未取得

臨時工廠登記，請臺南市政府釐清各區內廠商取得臨時工廠登

記證情形外，並補充說明其空間分布區位及廠商若無法取得臨

時工廠登記之因應措施。 

五、本案是否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區進行整體規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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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號 2、3、5、7、8、9、10 及 12 等 8區特定地區 10 公里範

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定地區，請臺南市政府除以適

當圖說呈現各該鄉（鎮、市）特定地區分布位置，並說明各

特定地區與其周邊10公里範圍內其他特定地區整體規劃評估

之可行性分析。 

(二)編號 9 與編號 10 等 2 區特定地區，距離約 50 公尺（面積合

計 4.500447 公頃），請臺南市政府說明前開 2 特定地區合併

整體規劃之可行性。 

(三)編號 12 該特定地區劃設範圍區塊不完整，檢討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後，對於周邊農地影響情形之配套措

施，請臺南市政府補充說明。 

六、本案是否就鄰近（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工業區（產業園區或都

市計畫區）進行檢視，並經檢討尚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

記工廠： 

(一)依本署 104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分析

成果統計表」，永康科技工業區及新吉工業區均仍有未開闢使

用土地，是以，請臺南市政府說明前開工業區是否確實經檢

討尚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 

(二)編號 2、3、5、7、8、9、10、11 及 12 等 9 區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工業區（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仍有開闢率

較低者，是請臺南市政府補充經檢討尚無法容納案內未登記

工廠之相關說明。 

(三)臺南市政府說明新營都市計畫工業區尚餘 43.68 公頃，且刻

正辦理通盤檢討將區內農業區檢討變更為工業區，故請臺南

市政府補充說明無法容納轄內未登記工廠之原因。 

七、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編號 5 特定地區之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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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意願同意件數比例 36%（發送件數 25 件，同意件數 9件）；

同意面積 2.2366 公頃，面積同意比例 58.81%。請臺南市政府

說明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 

八、本次所提編號 1、2 及 6 等 3區特定地區之農地資源條件並未符

合檢討變更條件，請臺南市政府補充說明輔導遷廠或轉型措施。 

九、其他 

(一)編號 2、5、7、8、9、11 及 12 等 7 區特定地區，臺南市政府

所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清冊之面積，較經濟部公告多，考

量臺南市政府均已於前開清冊備註欄說明特定地區使用面

積，並未超出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故同意予以確認。 

(二)臺南市政府說明歸仁區媽祖廟段三小段 855-2 地號土地係於

經濟部公告後辦理土地分割，故編號 10 特定地區較經濟部公

告多 1 筆土地，惟面積相同，考量該檢討變更範圍並未超出

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故同意予以確認。 

(三)另臺南市政府表示本署國土利用監測計畫所列工業區及園區

資料有誤一節，請該府協助檢視及提供修正意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7 時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特定地區）查核表   

編號10(東大社段，亮泉工業有限公司等) 

查核項目(修正版) 查核結果 說明/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縣（市）政府查核說明周邊土

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是否

確非屬於農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１級農業用地範圍，或未全部

符合「全國區域計畫」特定農

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是 

□否 

本會105年4月8日農企字第

1050206932號函已說明，本項依

臺南市政府說明本區域未規劃

設置灌溉水路、農田水利會表示

本區域屬灌區範圍外，周邊非均

屬優良農地性質。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縣（市）政府查核說明範圍內

土地符合「全國區域計畫」特

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之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1.依案附臺南市政府105年6月1

日府地用字第1050548918號

函補充說明本案符合「全國區

域計畫」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

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條件(三)

之2「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15

公分」之計算情形及檢附相關

圖資。 

2.本案既以特定農業區得檢討

為一般農業區之條件(三)之

2「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15公

分」項目審查，尚符合規定。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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